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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奋达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

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根据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诚达”或“标的公司”）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以及公司与文忠泽、张

敬明、董小林、深圳市富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众达”，

与文忠泽、张敬明、董小林合称“富诚达原股东”或“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

的《协议书》，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总数为 203,096,652 股。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富诚达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富诚达业绩承诺 

根据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富诚达股东签署的《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

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以及 2017 年 4 月 20 日本

公司与富诚达股东签署的《奋达科技与富诚达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

富诚达原股东承诺“富诚达于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承诺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0 万元、26,000 万元、35,000 万元”。 

（二）2019 年业绩补偿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①2019 年业绩补偿金额的确定 

若 2017 年至 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富诚达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未达到



2017 年至 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补偿义务人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总和，则补偿

义务人应向公司支付补偿金额。 

发生上述情形时，补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金额=（2017 年至 2019 年补偿义务人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总和－2017

年至 2019 年富诚达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总和）÷2017 年至 2019 年补偿义务

人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289,500 万元－以前年度已补偿金额 

②2019 年业绩补偿金额的结算 

经审计后，若 2017 年至 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富诚达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总和低于 2017 年至 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补偿义务人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总和

时，补偿义务人须优先以取得的奋达科技股份进行补偿（奋达科技以 1 元回购），

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补足。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

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当年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二、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情况 

为避免业绩补偿纠纷后续对公司及富诚达正常生产经营带来进一步不利影

响，减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经过多次协商，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就业绩补偿

纠纷签订《协议书》，公司和富诚达原股东同意按 2017-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

非后净利润 3.12 亿元为基础进行补偿，补偿金额 1,779,888,888.89 元。根据《利

润补偿协议》以及 2017 年度权益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每 10 股转增 3.977059 股，

每 10 股派 0.596558 元人民币现金），富诚达原股东以注销股票和返还现金红利

作为对价来支付上述补偿金额，其中注销股票数量为 203,096,652 股，返还现金

红利 8,668,413.86 元。具体如下： 

项目 备注 金额/股数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1 312,000,000.00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 2 810,000,000.00 

以前年度累计已补偿金额 3 12,954,026.83 

2017 年至 2019 年补偿计算基数 4 2,895,000,000.00 

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应补偿金额 
5（如 1＜2，则 5=（2-1）/2*4-3；

否则为 0） 
1,779,888,888.89 

股票发行价格（元/股） 6  12.16  

需注销股票数量（股） 7（7=5/6） 145,307,143.00 



项目 备注 金额/股数 

转增后对应的注销股票数量（股） 8（8=7*（1+0.3977059）） 203,096,652.00 

富诚达原股东各自应补偿金额、对应注销股份数量、返还现金红利金额，以

及奋达科技应支付的回购价格如下： 

补偿义务人 补偿金额（元） 对应注销股份数量(股) 对应返还现金红利（元） 

文忠泽 748,122,897.78 85,365,584 3,643,507.69 

董小林 481,548,938.89 54,947,800 2,345,239.40 

张敬明 490,145,802.22 55,928,756 2,387,107.81 

富众达 60,071,250.00 6,854,512 292,558.96 

合计 1,779,888,888.89 203,096,652 8,668,413.86 

 

四、股份回购办理授权事宜 

为保证补偿股份顺利实施，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内全权处理本次业绩承诺补偿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减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回购并注销相关业绩补偿股份，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回购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符合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的《协议书》

中的相关约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

的相关约定，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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